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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暨推廣部部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5 月 29 日(四)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主持人：陳國華部主任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曾慧如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工作報告 (以下各組工作報告，皆已提報於第 59 次校務會議之工作報告內容，並亦已另於

教務、學務、總務、國際事務等會議述明。) 

 

進修教育組 

一、學籍、成績部分 

（一）完成 113學年度第 1學期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生畢業資格審核作業暨畢業證書

之核發，計進修學士班 39人、碩士在職專班 20人畢業。 

（二）辦理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校際選課外校生成績單列印、寄送事項。(計 223份) 

（三）辦理進修學士班、學士後、碩士在職專班及歷屆畢(肄)業校友學籍資料維護及各項學籍證

件、成績證明單之申辦核發事宜。 

（四）受理進修學士班、學士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申辦註冊學雜費退費之初審事宜。 

（五）有關進修學士班、學士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相關資料報表之統計彙報。 

（六）清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事宜，計進修學士班學生 1,585 人、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578

人完成註冊手續。 

（七） 辦理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文在學證明核蓋及學生證補發事

宜。 

（八）清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逾期未註冊及休學期滿未復學學生，

並發函通知限期來校辦理有關學籍手續。 

（九）核辦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休學、復學、退學等有關作業。 

（十） 113 學年第 2學期進修學士班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學位共有 2人次，經審查核准有 0人次；

申請雙主修學位共有 1人次，經審查核准有 0人次。 

二、招生工作 

（一）為促使各大公私立高中職學生對本校之瞭解、宣傳本校進修學士班招生訊息，已辦理到高

中職校推廣活動共計 11 場，並於 114 年 3 月 8 日舉辦進修學士班介紹暨招生說明會，會

後剪輯製作各系介紹影片，放置於進修教育組 YouTube頻道，供社會大眾隨時觀看。 

（二）教育部已核定本校 114學年度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方案招生名額 61人，將於 114年 5月 8

日至 6月 4日進行招生報名作業。 

三、課務部分 

（一）113-2學期實施 16週情形 

因教學需要維持 18 週上課課程數：依課程大綱維護系統勾選課程維持 18 週上課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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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計 3門；碩士在職專班計 1門，總計 4門。 

（二）113-2學期各系所專業課程開課狀況 

各系所專業課程開課狀況：開課數必修計 272門、選修計 181門，總計 453門，學分數必

修計 563學分、選修計 450學分，總計 1,013學分。 

（三）課程大綱及相關宣導事項 

1. 113-2課程大綱完成率：113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所課程大綱填寫率（截至 114.05.13），

進修部有填寫科目計 496門課，須填寫計 503門課，達 98.6％。 

2. 持續呼籲各系所，課程大綱與學生安排課程有極重要的關聯，依據教育部規定，課程大

綱填寫率需達 100%，敬請授課教師上網撰寫課程大綱，以利學生了解授課及考試方式，

課程安排上盡可能依循事先規劃於課綱之進度及考試方式，以維學生學習權益。 

3. 114-1課程自 114年 7月 23日(三)起學生將可上網先行查詢，並於 114年 8月 1日(五)

起至系統選課，敬請各授課教師屆時至『教師資訊系統』「授課大綱維護系統」填寫課

程大綱，亦務必填寫課程大綱中的彈性補充教學規劃，以利修課學生知悉，若課程因教

學需要維持 18 週上課，懇請務必於學期初向全班學生說明，並於開學第三週前至「授

課大綱維護系統」勾選維持 18週上課。 

4. 原第 17、18週課程教室安排： 

(1) 自 113學年度起，本校已實施「16週」新制(授課仍應滿足 1學分 18小時，惟課

程應於 16週內完成)，故原第 17-18週屬寒暑假期間，課程教室將不再開放使用。 

(2) 惟部分課程因教學需要維持 18週上課，授課教師於開學第三週前至「授課大綱維

護系統」勾選維持 18週上課，課務將統一優先安排於教學大樓二樓教室，俾利教

室管理，教室安排將另行通知；若授課教師未於「授課大綱維護系統」勾選維持

18週上課，但仍有使用一般教室之需求(如學生補考…等)，請務必事先與課務聯

繫教室借用事宜。 

(3) 另電腦教室寒暑假之平日下午四點以後及假日非上班時段，原則上不開放使用，故

使用電腦教室上課之課程懇請務必於 16週內進行課程。若該課程原第 17-18週能

調整於一般教室上課，課務可協助安排一般教室。 

(4) 寒暑假期間行政人員上班時間為平日上午 8點至下午 4點，晚上及假日上課一般教

室將由行管組安排清潔人員或保全協助開門事宜。 

5. 敬請各授課教師尊重相關智慧財產權，於授課時加強宣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勿非法

影印書籍、教材及下載未經授權之著作，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四）外語授課：113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師全學期以外

語授課之比率 

70～95%(不含) 

授課時數以 1.5倍計算 

95%以上 

授課時數以 1.5倍計算 

酌與核發課程開發精進費 

(學分*職級*5.4) 

課程數 1 0 

（五）彈性授課： 

學年度/學期 113-1 113-2 

課程數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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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磨課師授課： 

學年度/學期 113-1 113-2 

課程數 1 1 

（七）遠距課程： 

學年度/學期 113-1 113-2 

課程數 0 1 

（八）隨班附讀狀況：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共 65位教師，開放 83門課隨班附讀，總計報名 6門課，5人修課。 

 

推廣教育組 

一、113學年度第 2學期推廣教育共開設 5個學分班，分別為：法律研究碩士學分班、法律專業碩

士學分班、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會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犯罪學碩士學分班等課程。由於會

計師資格學士學分班開設四科可單科報名之課程，故學員人數為個別科目學員之加總，其他學

分班為套裝課程，學員人數為報名學分班之人數，合計學分班學員人數總計約 170人。 

二、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推廣教育開設之非學分班，分別為：臺北國家考試記帳士證照專班(假日

班)、臺北 PMP證照班、臺北財報分析班、臺北土地稅法規與實務班、臺北 Python基礎程式設

計班、臺北及三峽英日韓語平日及假日班、臺北實用面相識人班、臺北財務稅務會計實用班、

臺北及三峽股票交易 SOP班、臺北全民閩南語證照班、臺北品酒的生活藝術班、臺北解析財報

快易通、臺北臺灣自然手語基礎班、臺北永續管理師班證照班、臺北永續財務金融分析師證照

班、臺北及三峽健康管理師班、臺北及三峽生成式 AI 繪圖與生活應用班、三峽實用風水開運

班、三峽生活紫微斗數班、三峽瑜珈班、三峽有氧肌力伸展班、三峽日本不凋花體驗班、三峽

中醫調理養生之道、三峽資安證照基礎課程、宜蘭不動產經紀人專業修習班、宜蘭不動產經紀

人精修班、三峽不動產營業員複訓班、三峽生活法律班、三峽生活水電修繕班等課程，並持續

推動高教深耕經費補助課程，各班課程平均約每 2-3個月為一期，持續開班招生，學員人數約

1232人。 

（一）本學期持續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推動，運用高教深耕經費補助教師鐘點費，開設東南亞語

言課程，提升東南亞經貿及文化專業人才訓練。113 學年第 2 學期臺北開設之越南語、泰

語及印尼語 7班，其人數共計 117人，本學期仍持續積極招生，讓招生人數能持續成長。 

 （二）113 學年第 2 學期臺北與三峽於現有課程持續規劃開班，對於新課程亦積極規劃開發，所

有課程對外積極進行各類招生宣傳，利用社群媒體(Facebook、Line社群)以及本組網頁宣

傳等方式，公告招生訊息，爭取更多新開課程之曝光度，提高開班率，增加推廣教育整體

的收益。 

三、推廣教育近 2年績效執行情形如下： 

（一）112-113學年度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學員人數： 

學年度 學分班(人數) 非學分班(人數) 總人數 

112 355 1979 2334 

113 357 2587 2944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為結報資料，113學年度第 2學期計算至 5月初前開班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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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113學年度推廣教育學分班及非學分班開課班級數： 

學年度 學分班 非學分班 總班級數 

112 11 122 133 

113 10 170 180 

   *112學年度第2學期為結報資料，113學年度第2學期計算至5月初前開班之課程。 

（三）112-113學年度推廣教育各班次總收入： 

學年度             總收入      單位:千元 

112 25,375 

113 25,852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為結報資料，113學年度第 2學期計算至 5月初前開班之課程。 

 

行政管理組 

一、場租業務 

   113年 01月至 12月，場地收入總計為新臺幣 2,485萬 9,878元。 

     114年 01月至 04月，場地收入總計為新臺幣 1,583萬 7,103元。 

  臺北校區場租收入來源： 

（一）長租契約： 

1. 自強樓空間出租：目前租用 1個校外單位(校友總會)，自強大樓目前擇日辦理一樓 3間

店鋪議價作業並持續辦理二樓及六樓辦公室招租作業。 

2. 教學大樓出租：目前 2個校內系友會租用。 

3. 民生校區土地出租：目前 1個校外單位租用，作為電動機車電池交換站使用。 

4. 外校租借宿舍：莊敬高職租用女二舍、女四舍、男二舍及合江宿舍。 

（二）短期租借來源： 

1. 公私立機構內部人員培訓場地租借。 

2. 公私立機構對外招生收費課程。 

3. 公私立機構檢定考試考場使用。 

4. 公私立機構徵選人員考場使用。 

二、硬體設施改善(113年 01月至 114年 04月) 

(一) 民生校區 

1. 教學大樓教室資訊講桌電腦主機備援機。 

2. 教學大樓化糞池清理作業。 

3. 教學大樓北側圍牆增設監視器及其相關設備。 

4. 教學大樓第四會議室桌上麥克風 13組及主機設備汰換。 

5. 增設教學大樓廣播主機控制動作控制設備。 

6. 民生校區電話交換機蓄電池汰換。 

7. 教學大樓 1樓公共區域、9樓會議室走道及辦公室內監視鏡頭故障汰換。 

8. 民生校區教學大樓東側汙水坑馬達軌道修復。 

9. 汰換教學大樓 402教室學生課椅 90張。 

10. 民生校區收發室更新各單位公文櫃，以確保公文信件資訊安全。 

11. 民生教學大樓 9樓屋頂空調冷卻水塔漏水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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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江校區 

1. 男一舍 405、502、505及 507寢室冷氣汰換更新。 

2. 女一舍 3樓廁所天花板漏水整修及 1樓後側樓板漏水維修。 

3. 女二舍汙排管及排水溝汰換更新工程。 

4. 自強大樓警衛室設置 2台 65吋監視器電視。 

5. 合江校區電話交換機蓄電池汰換。 

6. 自強大樓 1樓柵欄門、防火門設置陽極鎖及屋頂出入口設置蜂鳴警報器。 

7. 自強大樓中庭樓梯及電梯旁增設各樓層單位一覽表及樓層單位指示牌插槽。 

8. 自強大樓新增設各空間信箱。 

9. 合江校區警衛室監視器大型螢幕 2台。 

三、臺北校區土建及水電修繕維護費 

113年臺北校區環境清潔、設備保養、土建及水電修繕維護費用 568萬 58元。 

114年 01月至 04月臺北校區環境清潔、設備保養、土建及水電修繕維護費用計 195萬 9,482

元。 

四、就學貸款及獎學金 

(一)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進修部申請學雜費減免共計 113人。 

  (二)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進修部申請就學貸款共計 201人。 

  (三) 113學年度進修部申請弱勢學生助學金共計 40人。 

 (四) 協助同學申請校內外獎學金，進修部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勵學獎獲獎人數共計 133名。 

  (五) 113學年度完成新生健檢人數共計 401人。 

 (六) 113 學年度吳敬平獎學金共計 4 人申請，經會議審核後，由企管系黃同學及法律系謝同學

獲獎。 

  (七) 113學年度進修暨推廣部飛鳶獎(傑出表現獎)，共計 6人申請，經會議審核後，由企業管

理學系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韓同學及法律系楊同學獲獎。 

五、學生諮商與輔導 

（一）個別諮商：113學年度第 2學期截至 114年 4月 30日，總計個別諮商 108人次，平均每週

個別諮商人次約 10人次；據統計發現學生主要晤談議題排序為： 

1. 自我探索(16.67%) 

2. 家庭議題(15.74%) 

3. 人際關係(14.81%) 

4. 情感關係(10.19%)及精神疾病(10.19%) 

（二）心衛活動：辦理情感關係之講座「機智校園生活-不踩雷、不翻車，自在穿梭人際迷魂陣」。

透過講座讓學生了解人際關係中的互動角色類型、如何在關係中好好拒絕，找到自身的舒

適位置並建立安全感，並藉此提昇性別平等意識與關係經營等相關知能。講座參與人數共

18人，整體滿意度 4.64分(5點量表)。 

（三）期中預警：聯繫導師至線上期中預警系統瞭解學生學業表現，並關心學生近況。以及請導

師若於關心過程發現同學有心理諮商需求，可與諮商中心聯繫，一同協助同學。 

六、宿舍管理 

（一）輔導與管理 

1. 主動關懷宿生健康，若接獲宿生身體不適通報，協助就醫並確認病況。113-2學期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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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3名宿生送醫急診並通報校安教官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2. 加強宣導注意門禁出入安全及隨身攜帶自身門禁卡與寢室鑰匙。 

3. 持續巡視鍋爐運作情況，以確保宿生盥洗用水。 

4. 加強各棟宿舍巡視，針對噪音、抽菸、容留訪客等違規事項加強宣導，女宿及男宿頂樓

出入安全門皆已安裝警報器，並加強監視系統。 

5. 運用宿服委員群組，協助宿舍辦公室與宿生間資訊傳遞，以提升宿生生活環境常規管

理。 

6. 配合學務處資源教室辦理無障礙環境改善。 

（二）硬體建設維護及更新 

1. 女一舍頂樓鍋爐例行性維護檢查。 

2. 加強病媒蚊及老鼠防治投藥，每月評估其防治效果。 

3. 各舍飲水機例行性檢查及更換濾心。 

4. 各舍水質例行性檢測。 

5. 各舍硬體設備損壞報修。 

6. 女一舍及男一舍電梯例行性檢測維護。 

7. 女一舍及男一舍頂樓安全門設置警報器。 

8. 女一舍及男一舍洗衣機、烘衣機例行性檢測維護。  

（三）行政業務 

1. 臺北校區宿舍舊生換寢、新生入住相關作業。 

2. 宿舍採購、更新、修繕等相關作業。 

3. 宿生防災演練、補訓之相關作業。 

4. 臺北校區學生宿舍服務委員徵選及例會相關作業。 

七、校安中心 

  （一）兵役業務： 

1. 113-2學期辦理提前畢業緩徵消滅申請計 6人次、延畢生延長修業緩徵申請計 2人次，

復學生緩徵申請計 6人次、儘後召集計 6人次。 

2. 113年 9月至 114年 4月底因休退學辦理緩徵消滅計 56人次、儘後召集消滅計 29人

次。 

（二）校安事件： 

1. 113-1 學期臺北校區校安事件統計意外事件 18 件、安全維護事件 13 件，天然災害事件

1件，合計共 32件。 

2. 113-2學期臺北校區校安事件迄今統計疾病事件 1件、意外事件 15件、安全維護事件 3

件，合計共 19件。 

（三）失物招領： 

1. 113學年度第 2學期(114年 1至 4月份)拾獲遺失物品計 155件，經失物招領後領回計 94

件；透過協尋管道尋找遺失物品計 8件。 

2.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彙整並結算 113 學年校園拾得金計新臺幣 1,305 元整，依規定賡續

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四）學生社團輔導 

  113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會及各系學會分別辦理校內、外各項活動計有「歷史的回聲、

記憶的呼喚」海報展、講座座談、電影欣賞及心靈成長等活動，活動前均逐案提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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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協處相關事項，各項活動均圓滿完成。 

（五）交通安全教育： 

  持續運用校網頁公告系統、電視牆等持續宣導相關案例與交通安全要點，重點加強高風險

學生（大一新生、校外工讀等）熟知交通安全規範避免違規行為，並鼓勵同學積極參與交

通部推動之機車駕訓補助計畫，建立學生安全駕駛觀，尤以騎乘「機車」切勿「無照駕駛」，

杜絕「酒駕」及「疲勞駕駛」等危險行為，並遵守「路口停、讓與行人優先」規範，以降

低交通意外事件發生率。 

（六）辦理學生獎勵： 

113-2學期進修學士班、碩職專班及臺北宿舍服務委員學期獎勵案已於四月三十日彙整

審查完成，並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彙辦，將俟本學期獎懲委員會審議後，登錄學

籍資料存管。 

（七）役期折抵：113年 9月起迄今畢業生因服役返校辦理兵役役期折抵計 19位。 

肆、確認前次會議紀錄與決議執行情形(無) 

伍、提案討論(無) 

陸、 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2:30) 

 


